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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地區的土司土官制到「改

土歸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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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土司土官制度始於元朝，盛行於明朝，衰落於清朝。這是一套秦漢羈縻官制的延續與發展，至明朝已有十分完整的土司、土官管理制度，包含朝廷誥命、授予印章、虎符、冠帶作為管理權力的信物證明，實行承襲制，同時也須負擔一定義務—朝覲、進貢。明朝開始由少數民族首領擔任正官，漢人擔任輔官，且制定相應的品級，採用「以夷制夷」的模式。
　　西南地區的土司土官制漸漸形成一種類似領主與奴隸制的社會，土司、土官成為掌握當地經濟者，部分土司豪強違法肆虐、危害百姓，並與朝廷爭奪土地、礦產資源，阻撓驛路開通，使得官府、商賈、百姓難以進入，為解決以上這些問題，政府決定將土官制改為流官制，重新整頓、控制西南地區。「改土歸流」開始於明朝，直至清雍正時期開始大規模實施。
　　土司土官制最初就是一種要將地方人民納入封建政治體系的制度，統治者進行改土歸流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保護人民，而是為了維護地方安寧，所以要消除地方割據勢力、鞏固中央集權。控制西南地區同時能鞏固國防，並在經濟上獲取更多利益，最後以漢族的傳統觀念教化西南夷，為此辦學校、設義學，實現大一統政策，但卻對土司家族的文化傳統造成嚴重的衝擊。
一、文本架構，掌握主題
　　土官制度源自於元朝，這個制度到明朝後變得相當完整。掌管西南地方的土官，擁有朝廷授予管理權力的信物，同時也有義務向中國中央政府朝貢、覲見。明朝時，少數民族首領擔任土官，漢人則擔任輔官，共同治理西南地區。「改土歸流」即調整土官制度，由中央派遣的流官取代少數民族首領擔任的土官。「改土歸流」源自明代，並自雍正統治期間開始大規模地實施。資料顯示，「改土歸流」是由封建王朝的制度取代西南的奴隸制，是一種封建王朝強化中央集權的體現。中央政府控制西南地區，不僅可以獲得相當大的經濟利益，還能鞏固國防。漢族的文化進入西南地區，對土著文化造成巨大破壞，同時有助中國中央政府實現大一統。
二、文本內容，概念分析
　　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南地區的一種方式，但後來朝廷逐漸難以制約土司，造成徵稅困難。許多漢人南遷後，西南地區的民族組成產生變化，彼此通婚、融合，各族人也希望突破土司控制、增加貿易機會。土司與土民的矛盾也逐漸上升，土司的權力愈大、土民受到的壓迫愈深。各土司會相互爭奪奴僕，甚至到內地掠奪人口，影響到國家統治安定問題。這些情況都導致「改土歸流」的呼聲漸高。
　　雍正時期開始大規模實施「改土歸流」，然而在其即位之初，仍採取康熙時期的懷柔政策。此後因為土司地區經常有殺掠搶盜之事，在推行「改土歸流」時也同時實施保甲與汛塘制，以穩定社會秩序、維持社會治安。雍正採用鄂爾泰的政策，在實施前先進行調查，以釐清改流地區的基本情況，針對不同地區情況施以鎮壓、剿撫兼施、順應夷民和平改流等不同方式，並且重視改流之後的處理，包括懲治犯法土司、遷移土司府邸與在改流地區部署綠營等。
　　「改土歸流」看似是一個保定安民，國家的優良政策，卻對西南地區的土司家族造成嚴重的影響。清政府強行將漢文化及儒家傳統道德價值觀推廣至此，破壞土司家族原有的傳統文化。清政府禁令包括禁跳擺手舞、禁原始鬼神崇拜與儺崇拜、改變傳統服飾、強令剃頭、嚴格區別男女（改變男女混居、禁止男女隨意公開交往的情形）、禁男女青年學戲、禁分家、禁立異性為子與禁婚姻自由等。此外，清政府在西南地區推行漢族文化，包括推廣漢族天神信仰、漢族的服飾、立長立嫡制與婚姻須憑媒妁之言等。清政府亦在西南地區設立府學、州學、縣學、義學和書院，教導程朱理學與儒學，實施科舉制，從教育面向改變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。經濟方面，漢人傳入的施肥、灌溉、田間管理技術（區種法、桑蠶法），使當地的農耕與生產技術進步，卻也破壞原有的生態，導致動物與植物資源減少、水土流失與地力下降等問題。
三、延伸思考，素養形成
　　從文本可見，「改土歸流」被視為中國中央政府用封建制度取代地方的奴隸制度。這究竟是歷史的實情，還是後代歷史學家的解釋？我們還能如何詮釋「改土歸流」？
　　將「改土歸流」視為用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度的說法，隱含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。在馬克思主義中，歷史是分期、依序進展的，從奴隸制度演變成封建制度，是歷史的必然。中國中央的封建思想取代土官的奴隸制度，正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對應。這種歷史解釋的手法，其中有明顯的進步觀。抱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解釋「改土歸流」時，會認為比較「進步的」封建中國，用流官的制度取代比較「落後的」奴隸土官制度。在中國的期刊論文中，這種論述非常普遍。若細加思考，可以發現這種論述有明顯的錯誤。歷史的發展既非是必然的，也並非是進步的。此外，有相當多的學者懷疑歷史階段論。其中，用以稱呼歐洲中古附庸政治關係的「封建」一詞，能否作為中國古代王朝的分期方式，就被飽受質疑。
　　現在臺灣的歷史學界，幾乎沒有人在運用歷史階段論解釋歷史，與中國學界的情況差異頗大。近年來，有一種說法認為「改土歸流」並未使土司制度消亡，而是官僚制度內的調整。土司在中央政府改派流官後，他們成為當地少數民族與朝廷派官彼此間溝通的橋梁，因為朝廷需要精通當地語言、了解當地文化者，所以土司們仍保有部分原有的地位優勢。土司家族成員仍有許多機會擔任各級、各類土官，而清政府也未強行在西南地區推行漢文化，僅是要求擔任官職的土司家族學習漢文化，以便與政府交流溝通。新視角與新的研究，可讓我們從不一樣的視角觀察「改土歸流」，並對土官、少數民族的能動性，有更深的認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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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1.
就文本中所提到關於元、明、清土官制度實行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(A)為了促進民族融合的成功
(B)為了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

(C)為了保護當地人民
(D)為了加速與漢族的貿易往來
(
ＡＣ
) 2.
清朝雍正皇帝時推行「改土歸流」的主要目的有哪些？（多選）
(A)加強對於地方的控制
(B)安撫地方的人民
(C)加速開發地方資源
(D)加強國防布防
(E)保存地方文化傳統
　3.
文中所提到政策的目標中有以漢族的傳統觀念向西南夷進行教化，並為此辦學校、設義學。你認為這對於當地的文化傳統會造成哪些影響？並舉例說明。
	影響
	清政府強行將漢文化及儒家傳統道德價值觀推廣至西南地區，破壞了土司家族原有的傳統文化

	舉例

說明
	禁原始鬼神崇拜、儺崇拜、改變傳統服飾、令其剃頭、嚴格區分男女之別，並積極推行漢族天神信仰、漢族服飾、立長立嫡制、婚姻須憑媒妁之言、以漢族方式迎娶，設立府、州、縣學，建義學和書院，教導程朱理學與儒學，實施科舉制，從根本的教育思想來改變當地的傳統文化，甚至導致傳統語言消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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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
近代以前中國人


群移動與交流





1.	土官管理制度，包含朝廷誥命、授予印章、虎符、冠帶作為管理權力的信物證明，實行承襲制，同時也須負擔一定義務 ── 朝覲、進貢。明朝開始由少數民族首領擔任正官，漢人擔任輔官，且制定相應的品級，採用「以夷制夷」的模式。故選(B)。





Ｄ





2.	統治者進行改土歸流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地方安寧，所以要消除地方割據勢力、鞏固中央集權，同時控制西南地區也可以鞏固國防，並在經濟上獲取更多利益，最後以漢族的傳統觀念向西南夷進行教化，完成大一統。故選(A)(C)(D)。





〔評分標準〕


等級�
標準�
�
2�
寫出強行推廣漢文化及儒家傳統道德價值觀，破壞了原有的傳統文化，並舉例說明當地文化受到的影響，則完全給分。�
�
1�
寫出強行推廣漢文化及儒家傳統道德價值觀，破壞了原有的傳統文化，但未舉例說明，則部分給分。�
�
0�
未作答或未寫出與上述有關的答案，則不給分。�
�









3.	見答案。










